附件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申领表
   单位名称（公章）：             社会保险登记编号：

	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

（社会保障号码）
	

	出生

年月
	  年  月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退休类别
	
	退休审批部门
	

	批准退休时间
	
	工作

年限
	      月
	连续

工龄   
	月

	改革时信息
	个人身份
	
	用工

形式
	
	是否领导职务
	□是
□否

	
	职务（岗位、技术等级）
	
	级别（薪级、岗位）
	
	档次
	

	
	股级干部标识
	
	警衔
	
	基本工资加发标识
	
	基本

工资
	

	退休时信息
	个人身份
	
	用工

形式
	
	是否领导职务
	□是
□否

	
	职务（岗位、技术等级）
	
	级别（薪级、岗位）
	
	档次
	

	
	股级干部标识
	
	警衔
	
	基本

工资
	

	退休人员联系信息
	常住地址
	      省（市）        区（县）          街道（乡镇）         

   路      号         室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支付到个人实名制结算账户的，请填写下列内容：

开户银行名称 ：_____________  户名：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付到社会保障卡的，无需填写上述银行账号。

	以上项目填写真实，若与实际情况不符，愿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                        单位经办人签章：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梅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填写说明

1.本表用于在参保单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符合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填写。

2.单位名称：与有关机关批准成立的文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中的单位名称填写，不得填写简称。

3.社会保险登记编号：指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时记录的登记编号。

4.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社会保障号码）：与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上内容一致。

5.退休类别：填写正常退休、因病退休、特殊工种退休、原工伤退休、政策性提前退休、其他等退休类别。

6.申报日期：指申报核定养老保险待遇日期（一般是参保人员批准退休当月）。

7.批准退休时间：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审批的退休材料确定的退休时间填写。

8.参加工作时间：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审批的退休材料确定的首次参加工作时间填写。

9.工作年限：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审批的退休材料确定的工作时间，填写月数。

10.退休审批部门：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批准其退休的单位或部门。

11.个人身份：填写公务员、机关工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工勤人员。

12.用工形式：填写干部、原固定工、合同制工人、其他情形。

13.职务（岗位、技术等级）、级别（薪级）、档次：填写2014年9月、退休时享受工资待遇的职务（岗位、技术等级）、级别（薪级、岗位）、档次信息。

14.基本工资：填写2014年9月基本工资。

15.是否领导职务：指2014年9月、退休时享受工资待遇是否同级实职，填写“是”或“否”。

16.股级干部标识：填写正股级、副股级、否。

17.警衔：指2014年9月、退休时警衔级别。

18.基本工资加发标识：分别填写基本工资标准提高10%的“中小学教师”、“护士”、“技工学校专职教师”、“体校教练员”；基本工资标准没有提高10%的，填“无”。

19.常住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指养老金申领人相对固定的长期居住地址，可与身份证登记住址不一致，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相应填写。

20.开户银行名称、户名、账号：填写基本养老金申领人本人在银行开设的可用于按月存入基本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信息。

